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参与政治协商，发挥民主监督作用，积极参政议政； 
（二）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见、要求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； 
（三）协助政府进行专题调研，开展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服务活动； 
（四）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、法令，引导、帮助他们做到爱国、敬业、守法，履行应尽的社会职责； 
（五）组建衡东异地商会，充分发挥商会职能； 
（六）开展与港、澳、台胞和国外侨胞中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的联络工作，协助政府引进资金、技术、人才； 
（七）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，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举办和参加各种对内对外展销会、交流会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生产经营情况及财务、税收进行检查、监督，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企业会员办理有关证明等； 
（八）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供市场、技术、商品等信息，按照政府有关规定，为他们提供管理、法律、会计、审计、融资、咨询等服务； 
（九）参与仲裁活动，为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调解经济纠纷，协调相互关系； 
（十）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省市工商联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  衡东县工商业联合会现有在职人员3人，退休人员4人，下设商（协）会服务中心4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58.95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58.95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58.95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2.95万元，项目支出56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61.5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02.59万元，总支出261.5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06.78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0% ；项目支出154.7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9% 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：预算追加：①下拨青商会2022年城乡治理标准化绿化资金79.49万元； ②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工作经费5万元，③办公楼搬迁维修费16万元；单位往来资金县委组织部拨商协会党委两新经费0.4万元；其他人员工资类调整2.1万元。 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6.5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对外联络商务接待费6.5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6.3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对外联络公务接待费6.34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 10.41万元，其中：货物10.41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0.36万元，负债总额-1070.44万元，净资产20.47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6.74万元，在用资产26.74 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整体绩效完成年初目标指标，服务对象满意指标达到98%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
本单位无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